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的運作檢討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 報近期就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資助計
劃 )的運作所作出的檢討、有關的改善建議及將由本年八月起
推行的新安排。

背景

2. 資助計劃獲財務委員會批核 1 億元經費後，於二零零二年
二月正式設立。其目的是資助專業服務界 1 實行計劃，以提升
業內的專業水平及對外競爭力。凡屬非分配利潤的專業團體、

工商機構及研究院所，均可在該計劃下申請資助。

3. 資助計劃以對等資助方式提供資助，每個申請項目最多可

獲資助 200 萬元。在釐定申請人的承擔額時，現金、有關申請
的預期收入和以實物及人力抵付的部分，均計算在內。

4. 目前，資助計劃每年接受兩期申請。每家機構在每期不可

提交多於兩份申請。一個由專業、工商和學術界人士組成的評

審委員會，負責審批撥款申請。該計劃自二零零二年二月推行

以來，已批出 55 個項目，資助總額達 2,256 萬元  (獲批項目按
專業界別及項目性質分類摘要載於附件 )。

                                                

1 合資格的專業服務行業計有︰會計、法律、建築及園林建築、建造、工程、規劃、

項目發展及融資、地產(包括代理服務、設施管理和估價)、測量、醫療和牙科(包括

中醫藥)、獸醫、輔助醫療、設計、工商顧問(包括人力資源管理顧問、管理顧問、

資訊科技顧問(如系統整合)、財務顧問(如企業融資))、廢物管理和環境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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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我們向立法會建議設立資助計劃時 2，承諾會在該計劃

設立一年後就其成本效益、資助額及運作模式進行檢討。不

過，由於大部分獲批項目仍在推展階段（至今只有六個項目已

完成），我們建議並獲得評審委員會同意，稍後才檢討資助計

劃的成本效益。因此，近期的檢討只包括資助額及運作模式兩

個範疇。

6. 在這次檢討中，我們與合資格的專業團體進行了深入的小

組討論。當中包括獲得資助的團體，曾經申請但不成功的團體

和至今尚未提出過申請的團體。我們還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

共發出問卷 210份，收回 75份（ 36%）。

檢討結果及建議

7. 主要檢討結果及相應的建議載列於下文各段。評審委員會

已考慮檢討結果，並同意各項建議。

項目類別、申請機構的資格，以及批准項目的最長推行年期及
最高資助額

8. 現時，只要申請機構能證明其項目可促進資助計劃的目

的，資助項目的類型是不受限制的。受訪者對這安排並無提出

修訂建議，但有少數受訪者誤以為資助計劃對項目類型設有上

述限制。超過 80% 的受訪者同意資助計劃應只限非分配利潤的
機構申請，約 10% 的受訪者則建議可同時容許牟利公司申請推
行非牟利項目的。超過 90% 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最高資助額
(每個項目 200 萬元 )恰當。至於資助項目的最長推行年期，逾
80% 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兩年規定恰當，只有少數認為有關期
限可延長至三至五年。

                                                

2 設立該計劃的建議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獲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支持，並於

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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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評審委員會同意下，我們建議：

(a) 應繼續目前的做法，不對資助項目的類型設定任何限
制，只要申請機構能證明有關項目具備潛力，可提升

本地專業服務的對外競爭力／專業水平便可。為確保

專業團體明白這點，我們會繼續向合資格的專業界別

推廣資助計劃。例如，為配合第三期申請，我們在接

受申請期間舉辦簡介會和設立服務台，受到專業團體

歡迎。我們計劃在未來提供更多這類服務；

(b) 資助項目的最長推行年期應繼續為兩年，因為有關項
目如證實成功，申請機構可提出申請舉辦延續計劃；

(c) 每個項目的最高資助額應繼續為 200 萬元；以及

(d) 現時只准非分配利潤機構申請資助的規定，應維持不
變，因為這些專業機構較個別的牟利機構更能代表有

關專業的整體利益。

程序事宜

10. 超過 70% 的受訪者認為，資助計劃每年只有兩期申請，次
數過少而且兩期之間相隔頗長時間。部分受訪者認為，倘申請

機構是研究院所 3，則現時規定同一機構在每期申請中最多只

可提交兩份申請的限制應予放寬。部分受訪者就如何改善《申

請指引》及《申請表格》提供意見。另有受訪者建議為受資助

機構提供更靈活的發放資助安排 4。

                                                

3 研究院所可指同一所大學的不同學系／學院，但由於研究院所沒有獨立的法人身

分，它們須在所屬大學的同一法人名下計算。一如其他申請機構，每所大學在每期

申請中，最多只可提交兩份申請。

4 現金承擔額須以銀行結單證明。至於以實物抵付的承擔額，申請機構須作出聲明，

表示已備有該等資源。在發放資助方面，秘書處現已彈性處理，即不論申請機構備

有的承擔部分是否已達其須承擔的總額 50%，秘書處仍發放金額相等於申請機構備
有的承擔部分的資助。儘管如此，仍有受訪者認為安排不夠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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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評審委員會同意下，我們建議︰

(a) 把接受申請的次數，由每年兩次增加至每年三次，並
隨時接受緊急申請 (須有充分理由支持 )；

(b) 應 繼 續 完 善 資 助 計 劃 的 《 申 請 指 引 》 及 《 申 請 表

格》，使申請更方便；

(c) 應維持目前的安排，同一機構在每期申請中最多只可
提交兩份申請。由於不可提交多於兩份申請的限制，

只針對申請機構，所以大學、其屬下學院或部門，若

以執行機構的身分參與該計劃的項目，則數目不限；

以及

(d) 應維持現行發放款項的機制。然而，如申請機構能證
明 ( i)在項目開展時未能籌集到所需的承擔額；或 ( i i )籌
集到的承擔額加上政府的對等資助額仍不足以支付項

目的開展費用，則申請機構可向秘書處提出要求，把

有關個案呈交評審委員會，以決定應否向有關機構發

放首期資助，金額不超過項目總成本的 10% 或 5 萬
元，以較低者為準。

對等承擔

12. 約 40% 受訪者認為，應對某些“較具價值＂的項目或某些
“較有需要＂的團體放寬對等資助的規定；約 60% 受訪者則認
為現行的規定恰當。在尚未申請資助的團體當中，約 10% 受訪
團體表示，他們不提出申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等資助的規

定，其餘 90% 團體則表示是基於其他原因而沒有提出申請，例
如未構想到合適的項目，或打算稍後才申請。

13. 規定對等資助的目的，是要較佳地確保申請人提出令有關
專業服務行業真正受惠的計劃，並能在獲批後，以具成本效

益、審慎及負責任的方式推行計劃。現行安排容許申請機構在

計算對等承擔額時，可採用實物 (包括人力 )抵付，使現金匱乏
的機構也不會因而處於不利。在評審委員會同意下，我們建議

維持對等資助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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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工作

14. 我們將於本年八月開始推行建議的新安排，並會繼續監察
各個資助項目，確保切實推行。待二零零四年年底有更多項目

完成後，我們便會評估該計劃的成本效益。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



附件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獲批項目按專業界別及項目性質分類摘要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情況)

(A)    按行業分類的資助

獲批准申請

界別 數目 批准資助 (百萬元 )

會計 8 3.73

法律 4 2.44

建築及園林建築 1 0.14

建造 1 0.38

工程 7 2.88

規劃 1 0.68

項目發展和融資 2 1.71

地產 4 0.86

-  代理服務 ( 1 ) ( 0 . 09 )

-  設施管理 ( 3 ) ( 0 . 77 )

測量 2 0.83

醫療和牙科 11 4.98

-  醫療 ( 7 ) ( 2 . 89 )

-  牙科 ( 1 ) ( 0 . 53 )

-  中醫藥 ( 3 ) ( 1 . 56 )

輔助醫療 3 0.90

設計 4 1.34

工商顧問 2 0.39

-  管理顧問 ( 1 ) ( 0 . 23 )

-  資訊科技顧問 ( 1 ) ( 0 . 16 )

廢物管理和環境顧問服務 2 0.56

跨專業行業服務 3 0.74

合計 55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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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項目性質分類的資助

獲批准申請

性質 數目 批准資助 (百萬元 )

會議 /研討會 9 1.56

推廣活動 7 2.92

研究 7 3.58

培訓 28 10.39

培訓及推廣活動 2 2.35

研究、會議及培訓 1 0.62

其他 1 1.14

合計 55 22.56


